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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有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智宝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文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2,837,930,245.98 20,195,912,103.12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940,549,211.97 7,322,595,001.26 8.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7,614,746.73 1,247,040,156.42 -149.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752,950,539.87 8,188,061,019.81 -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4,459,576.66 -888,170,340.33 16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93,613,323.38 -887,434,049.43 2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7.11 -10.19

增加

17.30

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34 -0.53 164.15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34 -0.53 164.1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

或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

（

或上年同期金额

）

变动比例

（

%

）

变 动 原 因

货币资金

4,945,354,717.24 2,907,107,382.65 70.11

发行中期票据及借

款增加

应 收 票 据

352,459,671.70 510,405,720.00 -30.95

本期减少与客户的

票据结算

预 付 款 项

1,735,558,807.26 183,341,784.95 846.62

子公司塔山矿新增

的预付进口设备款

及矿业公司预付的

工程和设备款

其 他 应 收 款

522,360,040.73 213,399,228.29 144.78

与集团公司的日常

经营性往来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6,238,549.08 27,373,905.13 -40.68

子公司塔山公司支

付的场地和房屋租

赁费减少

应付账款

2,514,257,930.27 3,694,325,252.70 -31.94

应付的材料款等减

少

应付职工薪酬

291,207,826.86 421,900,869.66 -30.98

本期应付工资降低

应交税费

152,256,754.14 418,339,087.19 -63.60

增值税

、

企业所得税

减少

应付股利

480,047,600.03 1,205,973,500.03 -60.19

子公司塔山公司已

付同煤集团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40,767,600.00 464,103,100.00 -48.1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应付款减少

长期应付款

1,330,196,893.35 361,896,900.00 267.56

子公司塔山公司融

资租赁设备款增加

长期借款

2,922,202,933.20 865,000,000.00 237.83

公司本部及子公司

矿业公司

、

活性碳公

司长期借款增加

财务费用

127,047,419.87 46,356,048.87 174.07

借款利息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60,486,860.15 369,634.91 340,908.61

出售分公司同家梁

矿和四老沟矿取得

的利得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941,844.31 409,345,280.46 -58.00

本期与集团日常往

来款增加

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5,579,109,053.48 3,301,051,699.56 69.01

子公司塔山公司购

买材料

、

接受劳务增

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503,516,962.32 2,697,939,833.71 -44.27

本期工资额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524,699.48 110,338,240.46 59.08

与集团公司的日常

经营性往来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894,812,933.20 1,399,000,000.00 106.92

增加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154,346,867.04 159,000,000.00 626.00

归还到期的短期借

款

分配股利

、

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416,099,981.34 62,849,310.63 562.06

子公司塔山公司分

配股利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披露《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公告涉及的承诺事项在本报告期均处于

执行阶段；

2、 公司控股股东同煤集团于2014年2月24日首次增持本公司股份， 截止

2014年8月23日，同煤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同煤集团承诺，在增

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该项承诺事项同煤集团严

格履行。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具体内容如下：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国贸公司

-221,291,459.18 221,291,459.18

准朔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320,242,500.00 289,766,250.00

合计

- -541,533,959.18 511,057,709.18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

7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7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3,527,886.90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第9号准则，将辞退福利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

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7,614,638.08元划分。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日期：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

2014－038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0日以书面、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

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人数为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有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债权的议案》

该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有喜、武望国、刘敬、张忠义、

曹贤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具体内

容见公司临2014-039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债权暨关联交易公

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2014-040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

2014－041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0日以书面、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

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

数为1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宏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2014-040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40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

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对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2014年中

期报告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未产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概述

2014年，财政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新颁布《企业会计准则

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3� 项企业会计准则，并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4� 项企业会计准则， 上述 7� 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自2014年 7� 月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

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

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对合并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是指对被

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投资性主体对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以及本准则未

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 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因此公司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修订以前在“长期股权投资” 列报的部分

项目应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报表项目中列报，此项变更不影响公司当期利

润及股东权益。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准则修订前报表

列示项目

准则修订后报表列

示项目

准朔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289,766,250.00 320,242,500.00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大同煤业国际

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221,291,459.18 221,291,459.18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职工薪酬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十一条企业应当按

照辞退计划条款的规定，合理预计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 辞退

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完全支付的，应当适用短期

薪酬的相关规定；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

的，应当适用本准则关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定。 因此公司在职工薪酬

准则修订以前在“应付职工薪酬” 列报的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能

完全支付的辞退福利调整在“其他非流动负债” 报表项目中列报，此项变更不

影响公司当期利润及股东权益。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准则修订前报表

列示项目

准则修订后报表列

示项目

辞退福利

5,907,404.98 3,527,886.90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非流动负债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独立董事认为：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

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39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债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公司持有的山西联盛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集团” ）下属企业债权327,915,163.32元转

让给大同煤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业国贸” ）。

公司于2013年将煤业国贸承包给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 ）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向煤业国贸转让债权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此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转让债权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大同煤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大同矿务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红政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钢材、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焦炭、铁矿石、普通机械设备及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建筑材料（除木材），高岭土、活性炭、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橡塑制品，五金、交电、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的销售；设

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商品技术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煤炭批发经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煤业国贸资产总额为264,848.65万元，资产净额为

27,927.82万元，营业收入为3,214,007.07万元,净利润为2,898.59万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煤业国贸资产总额为289,576.59万元，资产净额为

26,800.45万元，营业收入为2,845,919.61万元,净利润为-1,127.3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交易标的名称： 大同煤业持有的联盛集团下属企业债权327,915,

163.32元，具体数额下表：

截至2013年12月贸易煤应收账款余额

单位 金额

（

元

）

备注

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

200,658,982.10 2011

、

2012

年形成

柳林县浩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53,786,678.91 2012

年形成

柳林县昌众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29,832,721.30 2012

年形成

柳林县泰安选煤有限公司

43,618,051.76 2012

年形成

柳林县永胜选煤厂

18,729.25 2012

年形成

合计

327,915,163.32

2、自2011年起,公司与山西物产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煤炭购销

业务，公司从山西物产集团进出口公司购煤后再销给联盛集团下属企业，并由

山西物产集团进出口公司负责贸易链条资金安全。 2012年，公司成立大同煤业

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由煤业国贸与山西物产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开展

煤炭购销贸易，为了将煤炭贸易业务整体调整到煤业国贸,�大同煤业拟将持有

的联盛集团下属企业债权327,915,163.32元转让给煤业国贸。

3、 山西联盛因债务危机已在山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协调下进入

战略重组阶段，并于2014年1月6日下发了“关于签署《山西联盛战略重组指

引》的通知” 。 以上债权由山西省物产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进行了担保承诺。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公司以327,915,163.32元向煤业国贸转让公司的债权， 以最终财务核算

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与煤业国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1、债权转让数额：327,915,163.32元（大写叁亿贰仟柒佰玖拾壹万伍仟壹

佰陆拾叁元叁角贰分）

2、债权转让对价及其支付方式

煤业国贸同意以327,915,163.32元受让标的债权。 煤业国贸受让标的

债权后，取得同等数额对联盛集团下属企业的债权，有权直接向联盛集团下属

企业追索本次转让标的债权的对价。

3、支付方式

协议生效后10日内，煤业国贸向公司一次性支付标的债权转让对价 327,

915,163.32元。

4、陈述、保证和承诺

4.1公司承诺并保证：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转让协议项下标的债

权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转让的标的债权合法、有效。

4.2�煤业国贸承诺并保证：煤业国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受让协议

项下标的债权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煤业国贸受让协议项下标的债权已获

得其内部相关权力机构的授权或批准。

5、相关约定

5.1�协议生效后10日内，由双方负责书面通知联盛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并

协助联盛集团办理债权人变更等相关文书及手续。

5.2�协议生效后10日内，由煤业国贸负责书面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及省政府相关部门。

5.3�协议生效后，如煤业国贸发生任何对公司不利的情况，煤业国贸应及

时通知公司，公司有权随时终止协议并继续追索标的债权。

6、违约责任

如煤业国贸未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转让对价，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违反陈述、保证和承诺条款），煤业国贸应向公司承担赔偿损失及支付

违约金的法律责任。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转让债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有喜、武望国、刘敬、张忠义、曹贤庆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国平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晋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

民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1,451,887,462.59 10,760,141,262.41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055,482,685.80 3,946,608,327.33 2.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6,518,720.61 48,665,511.36 673.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069,375,232.14 2,906,652,005.08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1,730,961.38 195,681,169.57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1,276,188.83 135,206,120.66 -1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5.04 5.04

增加

-0.00

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226 0.1190 3.03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226 0.1190 3.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以下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将不具有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由“长期股

权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对期初财务报表的影响为

追溯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47,915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年初数47,915万元。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

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560,000.00 23,560,000.00

福建华威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00 11,000,000.00

上海松江管道煤气有限公司

-16,564,246.61 16,564,246.61

上海奉贤燃气有限公司

-29,137,211.47 29,137,211.47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上海航天能源有限公司

-11,702,513.00 11,702,513.00

上海银行

-457,900.00 457,900.00

中交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0,300,000.00 10,300,000.00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华人文化产业股权投资

（

上海

）

中

心

（

有限合伙

）

-150,205,128.00 150,205,128.00

华人文化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770,000.00 5,770,000.00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上海徐汇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20,500,000.00 20,500,000.00

上海中医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98,742.73 498,742.73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4,950,000.00 4,950,000.00

上海奥达科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上海嘉定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38,000,000.00 38,000,000.00

江苏东能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6,000,000.00 6,000,000.00

合计

- -479,145,741.81 479,145,741.8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

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4-022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1日以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参与表决的董事人

数应为9名，实为9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公司2014年第3季度报告。

2、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其中部分准则于2014年7月1日生效。 公司分析

了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并对公司有影响的项目会计核算做出了变更，

同时追溯调整了年初或同期数据。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要求，公司将不具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

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并进行追溯调整。本次年初数追溯调整涉及18家权益性投资单位，具体调整为长期股

权投资年初数减少479，145，741.81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增加479，145，741.81元。

根据新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不涉及其他新会计准则项目调整。 本次调整对公司经营成果

无实质性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4-02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1日以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参与表决的监事人

数应为3名，实为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公司2014年第3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3季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其中部分准则于2014年7月1日生效。 公司分析

了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并对公司有影响的项目会计核算做出了变更，

同时追溯调整了年初或同期数据。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要求，公司将不具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

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整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并进行追溯调整。本次年初数追溯调整涉及18家权益性投资单位，具体调整为长期股

权投资年初数减少479，145，741.81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增加479，145，741.81元。

根据新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不涉及其他新会计准则项目调整。 本次调整对公司经营成果

无实质性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上 海 大 众 公 用 事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同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